
主日講道:羅馬書 1:18-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.02.05 
講題:神的忿怒顯明在明知故犯者       黃紹權牧師  多倫多以馬內利華人浸信會 
 
講道引言 
 自戀的人生是一條死胡同。 
    若果說這個世界真的有無神論者，我相信這才是不可思議的說話，因為就以農曆新年為例，就

算你家中沒有安設神樓，不少人(其中包括華人和西方人士)都會湧到甚麼甚麼廟宇中上香祈求神問

卜，而且往往參加的人數更加是以成千上萬而計。(有一篇幅刊談到“不知觀音何時變財神＂)就更

可圈可點了。華人西人通通都相信一位他們認為的又真又活的神──財神。 
    「這世界沒有一個不信神」這話真的沒有被推翻的可能，只不過分別是你和我信的，是真神還

是假神而已。有的甚至拜樹拜樹，有的拜英雄人物，有的甚至參拜怪人異仕(例如：車公、濟公)，
但認真敬拜真神耶和華卻是屬於小數，因為別的都以討人自己喜歡為中心，但敬拜真神是要蒙耶和

華的公義審訂。羅馬書 1:18-32 就把世人這種扭曲的神觀以文字繪劃出來。不獨乎在不信的外邦人

之中，更嚴重者是在教會的群眾中，屢見不鮮。讓我們逐一細看。 
 
內容 
(1)神的忿怒乃源於明知故犯者的行為(vv.18-21，vv.32b) 
 
(2)明知故犯者也是最終受害者  (vv.21 下- 27) 
 
(3)明知故犯者進入麻入不仁的不歸路(vv.28-32) 
 
結語 
    世上沒有人犯罪是因為唔認識神而做，只不過是人刻意地埋沒自己知道神心意的事實而矣。 
    農曆年最多人喜歡的是財神，無論中西文化，如今都以錢財掛帥，道德有時只不過是一道面具

而已。至於我們基督徒又如何呢？我依然認定神的義是我們所渴望的，因為唯有義才叫我們在神前

坦然無懼。 
 


